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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台建〔2020〕105 号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修改台州市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台州湾集聚区建设局：

现将修改后的《台州市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7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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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台州市区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规范国有投

资或者国有投资占控股地位建设工程的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

的行为，维护招投标活动的正常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台州市区建设工程招

标代理机构比选活动的主管部门。市、区招标监管机构具体负责

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台州市区范围内（含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工程总投资额中工程建安费 1亿元以上（含 1亿元）的政府性投

资建设工程（不含省、市重点工程），招标人选择招标代理机构，

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是指全部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五条 台州市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比选活动应当在

招标监管机构的监督下，在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

第六条 招标人可采用单个项目比选、多个项目联合比选。

第七条 比选由招标人或者委托代理机构组织。组织比选的

代理机构不得参与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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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合同估算价达到应当招标额度的，应当采用招标方

式确定招标代理机构。

第八条 招标人应当基于招标代理机构能力的选择，重点比

选资信和技术。商务报价可按合理的经营成本和行业平均利润，

设置合理的商务报价范围。

第九条 招标人组织评审委员会，针对参与比选的招标代理

机构的资信（含信用等级、代理业绩、市场行为等）、技术和商务

报价进行综合评审，择优选择两家中选候选人。招标人在两家中

选候选人中确定中选单位。

评审委员会由招标人和评标专家组成，成员必须是 5人以上

（含 5人）单数，其中评标专家不得少于成员人数的 2/3。

第十条 招标人办理招标代理机构比选事宜，应当持下列材

料到当地招标监管机构备案：

（一）招标代理机构比选登记表；

（二）比选公告。

第十一条 招标人在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

标代理机构的比选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招标项目的内容、规模、资金来源；

（三）对代理机构资格条件的要求；

（四）项目实施时间、地点，服务工期、服务费的收费标准；

（五）比选申请书递交的截止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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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在比选公告和招标代理合同中明确

委托代理的具体工作内容。

第十三条 招标人可以对参与比选的代理机构提出具备类

似工程代理业绩的要求。

招标人设置类似工程代理业绩要求应当与委托招标工程实

际相符，具体量化指标不得高于委托招标工程的相应指标。

第十四条 招标人按照规定对比选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3天。

第十五条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采纳的，招标人发出比

选结果通知书，并在比选结果通知书发出的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招

标代理委托合同。若中选单位放弃中标的，招标人可以确认另一

中选候选人中标或者重新组织比选。

第十六条 比选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招标人应当将资格

审查报告、比选报告、中选单位的招标代理比选申请书副本等资

料报当地招标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比选而未比选直接签订招

标代理合同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建设单位和

招标代理机构作信用扣分、约谈、重点监管对象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因招标代理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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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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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24日印发


